附件2

 市政府部门取消调整其他事项目录（21项）

（一）新增行政确认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归侨侨眷身份认定
	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县区人民政府侨务工作主管部门
	按照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行政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严格审核把关，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加大归侨侨眷权益的保护力度。


（二）取消行政征收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社会抚养费征收
	市卫计委
	市卫计委按照《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指导督促县区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作出书面征收的决定，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三）取消行政奖励事项目录（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奖励”
	市卫计委
	取消行政奖励后，市卫计委按照《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甘肃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甘卫指导发〔2016〕118号）精神，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妥善处理配套政策调整及相关后续事宜，全面落实两孩政策的实施。

	2
	农村二女结扎户奖励
	
	

	3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四）取消其他行政权力事项目录（1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二级资质初审
	市建设局
	取消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认定后，市建设局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的通知》（建办城〔2017〕27号）要求，结合城市园林绿化作业市场管理实际，探索建立健全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信用管理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
	建筑业企业二级资质初审
	市建设局
	建设部和省建设厅负责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按照《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办理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甘建建〔2016〕391号）要求，实行网上申报，市建设局不再进行资质初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3
	《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初审
	市建设局
	取消初审后，市建设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4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市建设局
	取消备案后，市建设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5
	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认定的初审
	市建设局
	取消初审后，市建设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6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核
	市建设局
	取消审核后，市建设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7
	建设工程施工图节能设计登记
	市建设局
	将“建设工程施工图节能设计登记”合并到“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市建设局简化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便民利企。

	8
	工程监理从业人员及规划细则备案
	市建设局
	市建设局精简审批环节，将“工程监理从业人员及规划细则备案”作为“核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的一项办理要件，不再作为一项行政权力事项单独办理，进一步便民利企。

	9
	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
	市环保局
	取消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后，市环保局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6〕2号）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10
	废弃危险化学品管理计划备案
	市环保局
	取消备案后，市环保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11
	放射性同位素转移使用备案
	市环保局
	取消备案后，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12月12日环境保护部第五次部务会议修正）规定，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放射性同位素转移使用备案。市环保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12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
	市环保局
	取消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后，按照《环保部关于加快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61号）规定，由购置建设的主要出资方负责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市环保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变相审批，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13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核发
	市农业局
	将“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核发”事权层级明确为县区，由县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市农业局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加强对县区办理“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核发”的监督检查。

	14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
	市卫计委
	将“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合并到“卫生计生执法监督”，市卫计委简化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便民利企。

	15
	食品生产委托加工备案
	市食药监局
	取消备案后，市食药监局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11月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修正）有关规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16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市食药监局
	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纳入“多证合一”试点事项，由工商部门统一办理，精简办事环节，进一步便民利企。市食药监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